
澎湖縣 107 學年度辦理國中教師縣內介聘暨公費生分發志願表(107.7.2) 

分發科別  編號  

服務學校  簽名  

志
願
服
務
學
校 

1. 6. 

2. 7. 

3.  

4.  

5.  

附註 
1.本表應予填寫，未填寫應於空格內註明(放棄)，並簽名以示責任。 

2.公費生免填服務學校。 

 


